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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告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他相关文件，并已收悉贵所对本次交

易出具的《关于对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

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 20 号）。 

独立财务顾问机构及其他各中介机构已严格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相关意见

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对所有提到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并进行了书面说明；在

问询函中涉及需要独立财务顾问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独立财务顾问出具

了本核查报告 

为使本次回复表述更为清楚，本核查报告中涉及的释义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的相同。 

现就相关问题逐项予以回答： 

一、根据报告书披露，本次交易后你公司首发公众股占比由 25.06%下降至

21.72%，请结合本次交易后你公司的股东构成，非首发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及其

背景，以及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的关系等情况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你公司股权

分布是否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条件，并请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本次交易后的股权构成情况 

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李建民、孟丽平合

计持有的路安世纪 100%股权；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 6,330,727 股，其中向李建民

发行 3,561,034 股，向孟丽平发行 2,769,693 股。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增至

47,430,727 股，公司发行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1： 

股东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权性质 

孙成文 10,780,000 22.73% 非社会公众股 

李卫东 3,107,104 6.55% 非社会公众股 

张召辉 2,848,692 6.01% 非社会公众股 

高  慷 2,337,104 4.93% 社会公众股 

李晓焕 1,894,816 3.99% 社会公众股 

李惠波 1,877,876 3.96% 社会公众股 

                                                             
1 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 



张明哲 1,848,000 3.90% 非社会公众股 

杨志炯 1,757,448 3.71% 非社会公众股 

谭宏源 1,391,236 2.93% 社会公众股 

毕春斌 1,386,000 2.92% 社会公众股 

李向军 1,386,000 2.92% 社会公众股 

崔  钢 85,316 0.18% 社会公众股 

高懿鹏 44,044 0.09% 社会公众股 

董丽彬 22,484 0.05% 社会公众股 

田亚君 22,484 0.05% 社会公众股 

唐超凤 11,396 0.02% 社会公众股 

首发公众股 10,300,000 21.72% 社会公众股 

李建民 3,561,034 7.51% 社会公众股 

孟丽平 2,769,693 5.84% 社会公众股 

合计 47,430,727 100.00%  

2、本次交易后的股权分布符合法律法规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

化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 

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股本

总额超过四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10%。其中，社会公众是指除了以下股东之外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1、持有上

市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公司本次发行后非社会公众股东有：孙成文（10%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李卫东（董事）、张召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明哲（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杨志炯（高级管理人员），其持股合计为 20,341,244 股，占本次交

易后比例为 42.89%。 

公司其他非首发公众股东主要为公司主要部门负责人、核心技术人员、老员

工，与孙成文、李卫东、张召辉、张明哲、杨志炯不存在一致行动或其他关联关

系，属于社会公众股东。本次发行后公司社会公众股东持股合计 27,089,483 股，

占本次交易后比例为 57.11%。大于 25%，符合法律法规关于股权分布的规定。 

3、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浩丰科技本次并购重组完成后，公众股东持股比



例大于 25%，符合法律法规关于股权分布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对手方李建民与孟丽平均以一元每注册资本的成本获得标的公司

股权，请在报告书中就对手方获取标的公司股权成本与本次交易作价差异较大的

合理性作出说明，并请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 

路安世纪设立于 2003 年 8 月，系由李忠民、孟丽平各出资 25 万元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2011 年 12 月、2013 年 11 月通过等比例增资和减资后，路安世纪

注册资本变更为 350 万元，实收资本 350 万元，李忠民、孟丽平各出资 175 万元；

2015 年 3 月，为还原股权代持，李忠民将其出资转让给李建民，同时为体现李

建民实际控制人地位，其对标的公司增资 50 万元。以上各次出资均为货币出资，

均已实缴到位，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或入资凭证，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出资的

要求；经各方（李忠民、李建民、孟丽平）确认，标的公司目前股权清晰，不存

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李建民、孟丽平合

计持有的路安世纪 100%股权。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路安世纪股东全部权益进

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确定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根据中企华评估

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190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收益法下路安世纪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74,595.25 万元。经交易

各方协商，本次路安世纪 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74,500 万元。 

截至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路安世纪注册资本 400 万元，评估价值较股东原

始出资成本（注册资本）增值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1、路安世纪具有丰富的业务积累和优质的客户基础 

路安世纪成立于 2003 年，是国内领先的广电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致力于

为国内电视台提供频道推广及相应技术服务，包括多媒体系统服务、频道收视服

务及其他服务，目前主要面向海内外高端酒店、有线运营商开展业务。 

经过十余年的业务发展和客户资源积累，目前，路安世纪已经获取了国内

28 家主流电视台或频道的覆盖推广授权书，并已经成功在海内外超过 3000 家高

端酒店，以及包括香港有线在内的多家有线电视运营商，开展电视台频道推广覆



盖业务及相应的技术服务，能够持续获得电视台的频道推广和收视服务费。已经

形成了丰富的业务积累和优质的客户基础。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路安世纪账面总资产 3,953.75 万元，账面净资产

2,345.38 万元，较股东原始出资已经有较大幅度增长。 

2、路安世纪报告期内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

[2015]01530004 号），路安世纪的最近两年的主要利润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631.50 5,434.41 4,756.73 

营业利润 600.29 1,323.46 82.61 

利润总额 600.28 1,322.76 81.80 

净利润 493.65 1,222.06 47.7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3.65 1,222.06 47.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3.65 1,222.58 48.34 

毛利率 74.90% 75.36% 6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0% 102.63% 8.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4.10% 102.68% 8.70% 

路安世纪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迅速，营业收入由 2013 年度

4,756.73 万元，增长至 2014 年度的 5,434.41 万元，净利润由 2013 年度的 48.34

万元增长至 2014 年度的 1,222.58 万元，经营业绩呈现快速增长，路安世纪整体

具有较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毛利率，呈现出良好的盈利能力。 

3、路安世纪具有特殊的经营模式和明显的竞争优势 

（1）创新的业务模式 

路安世纪主要面对的客户为国内电视台，为其提供频道推广业务，收取频道

推广费和收视服务费。海内外高端酒店及有线运营商是其开展电视频道推广业务

中必不可少的载体。路安世纪能够依据电视台的覆盖要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覆

盖方案和实施计划，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确定覆盖酒店清单后，签署频道推广服务

协议，路安世纪实现销售。路安世纪从事的频道推广业务为长期性服务业务，通

常三年/一年为一个业务周期，能够为路安世纪持续带来稳定的收入。路安世纪

的经营模式较为特殊。 



路安世纪经过长期的技术研发、市场积累，形成了广电行业信息数据库和成

熟的酒店多媒体系统解决方案，经过十年以上的业务发展，成功获取了电视台的

频道落地授权和酒店相关频道资源。公司以信息共享和资源优化为理念，在自身

业务平台上促成了有线电视业和酒店宾馆业的产业协同，并形成了数据采集能

力、服务提供能力和业务推广能力不断增强的良性循环模式。 

由于酒店频道资源的稀缺性，目前这种业务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是路安世

纪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路安世纪具体业务情况以及主要经营模式、盈利模式、结算模式请详见“《重

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二、路安世纪的业务情况 之（四）标的公司

主要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结算模式”中相关内容。 

（2）其他竞争优势 

除上述独特的经营模式外，路安世纪还存在明显的技术优势、先发资源优势、

客户优势、人才优势以及企业文化优势。 

公司路安世纪的竞争优势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二、标的公司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之（六）交易标的核心竞争

力及行业地位”中相关内容。 

4、路安世纪未来经营具有较强的成长性 

根据对路安世纪所从事的频道推广业务现有业务规模、整体市场规模、过往

经营业绩等，按照大陆酒店（新增、续约）、海外酒店（新增、续约）、电视网络

运营商等开展业务的不同载体，对酒店多媒体系统服务收入和频道收视服务收入

进行了预测。 

预计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路安世纪实现净利润约 2,992.81 万元（含

1-3 月已实现净利润 493.65 万元），4,206.17 万元，5,314.35 万元，路安世纪未来

具有较强的成长性，按照收益法对路安世纪进行评估，估值较股东原始出资额有

较大增长。 

收益法评估具体情况请参见“《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的评估或估值，

一、路安世纪的资产评估情况，（四）收益法评估说明” 

5、本次交易全部以股份作为支付对价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利润补偿协议》，本次交易上市



公司支付对价全部为股份，价格为 117.68 元/股。交易对方李建民、孟丽平在本

次交易中无法取得现金对价，其需要承担未来股市波动、股票价格可能下降的风

险。 

6、交易对方需要承担相应的税费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利润补偿协议》，因本次交易而

发生的法定税费，各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即李建民、孟丽平在本次交易

中需要按照交易价格和原始成本核算个人所得部分的溢价，并承担金额较高的个

人所得税。 

7、盈利预测及未来三年业绩承诺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会计师以 2013 年度、2014

年度经审计的实际经营业绩为基础，结合路安世纪 2015 年度的生产计划、销售

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及其他相关资料，并遵循谨慎性原则编制了 2015 年

度、2016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根据该盈利预测报告，路安世纪 2015 年全年预测

实现净利润 2,992.81 万元，2016 年全年预测实现净利润 4,206.17 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李建民承诺：路安世纪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 万元、4,250

万元和 5,350 万元。并承诺对未实现部分以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如股

份不足以补偿，则由其以现金进行补偿。 

交易对方对被并购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8、路安世纪实际控制人李建民承诺股份锁定三年 

认购方李建民承诺：其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路安世纪实际控制人李建民承诺了较长的股份锁定期，有利

于路安世纪保持稳定的经营管理，实现业绩的稳定增长，有效的保证了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9、路安世纪能够协同上市公司发展 

本次交易使得路安世纪的客户和技术等优势资源，与浩丰科技的营销信息化



主营业务产生协同效应，能够促进上市公司自身原有业务的增长。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壮大

公司主营业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

源整合能力，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

实现公司快速发展。 

5、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路安世纪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丰富的业

务积累和优质的客户基础，在过往两年内呈现出了快速增长趋势和较好的盈利能

力，路安世纪依托独特的经营模式和明显的竞争优势，在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具有较强的成长性。评估师依据路安世纪未来经营情况，采用收益法对路安世纪

进行评估，交易双方依照评估值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评估值较股东原始出资

额增值较高，评估方式以及评估结论合理，能够反映路安世纪价值情况。交易价

格与公司注册资本有较大差异是合理的。 

三、最近三年李建民担任标的公司的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请在报告书中补充披

露标的公司在报告期内的会计监督制度的健全性以及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请独

立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 

1、李建民兼任财务负责人的原因 

2015 年 3 月 9 日，为解决股权代持的还原，李忠民将其持有的路安世纪 17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李建民，同日路安世纪召开股东会，选举李建民为公司执行董

事，并聘用其为经理。 

路安世纪及其子公司共有员工约 70 名，其中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1 名。

其中，李建民作为路安世纪的实际控制人，负责标的公司的综合决策及管理，副

总经理李萌主要负责标的公司的销售。路安世纪财务部包括 2名会计和 1名出纳，

路安世纪根据目前的公司规模及实际业务量的需求，由李建民在短期内兼任财务

负责人监管财务部的工作。 

根据浩丰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利润补偿协议》第

12.2 条的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路安世纪现有总经理、副总经理人员不变，浩

丰科技有权向路安世纪委派财务总监 1 名；即自本次交易完成后，路安世纪的财



务负责人将由浩丰科技委派，李建民不再担任路安世纪的财务负责人。 

2、对于李建民兼任财务负责人的监管 

为了规范标的公司财务收支工作，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路安世纪制定了

《财务管理制度》，对于财务工作要求、差旅报销要求、对外交往费用要求以及

财务对外支付款项的日常工作要求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路安世纪《财务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良好。 

股权代持还原后，为了保证标的公司员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2015 年 5 月 5

日，路安世纪召开股东会选举邹丽担任监事，邹丽与标的公司的执行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对于标的公司财务的规范及公司执行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行为能够切实履行《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监管职责。 

为了保证本次重组过渡期间内浩丰科技的利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利润

补偿协议》第 7.2 条规定，过渡期内，路安世纪如实施新的重大资产处置、利润

分配、重大借款、对外担保、关联交易、重组、放弃债务追索权、长期股权投资、

股票或基金投资、合并或收购交易等日常生产经营以外可能引发标的资产发生重

大变化的决策，须事先征求取得浩丰科技的书面同意。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路安世纪根据目前的公司规模及实际业务量的

需求，由李建民在短期内兼任财务负责人监管财务部的工作，能够提高管理效率，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路安世纪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并选举了监事，能

够规范、监督公司财务工作，基本建立健全了会计监督制度，相关制度执行情况

良好。 

四、有关盈利预测报告：1、请结合标的公司所在相关行业的数据等资料补充说

明在盈利预测中对标的公司的预测销量、销售单价以及销售成本的合理性，并请

财务顾问与评估师发表独立核查意见。2、2014 年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 1222 万

元，2015 年预测净利润约 3000 万元，同比大幅上升 145%。请结合标的公司在手

合同、订单等信息补充披露盈利预测的合理性，并请财务顾问与评估师发表独立

核查意见。 

1、请结合标的公司所在相关行业的数据等资料补充说明在盈利预测中对标



的公司的预测销量、销售单价以及销售成本的合理性，并请财务顾问与评估师

发表独立核查意见 

路安世纪所从事业务为广电信息技术服务细分行业，在国内没有与标的公司

业务模式相类似的上市公司，故无法取得相关行业的数据资料，因此评估预测依

据为标的公司历史年度经营业绩、2015 年实际在执行订单情况，并考虑一些特

定因素的影响。 

（1）大陆酒店-多媒体系统服务收入预测的合理性 

未来年度大陆酒店-多媒体系统服务收入具体预测情况见下表： 

市场及产品分类 
计量 

单位 

未来预测数 

2015 年 

4-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大陆酒店-多媒体系统服务收入 万元 2,253.75  3,642.36  4,132.69  4,598.68  5,795.85  6,410.96  

大陆酒店-新增收入 万元 1,552.21  1,890.07  1,984.71  2,083.77  2,188.13  2,317.70  

大陆酒店-续约收入 万元 701.54  1,752.29  2,147.99  2,514.91  3,607.71  4,093.26  

大陆酒店-年新增频道数 个 3,510.00 4,274.00 4,488.00 4,712.00 4,948.00 5,241.00 

大陆酒店-年续约频道数 个 1,585.00 3,959.00 4,853.00 5,682.00 8,151.00 9,248.00 

大陆酒店-年新增频道单价 万元/个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大陆酒店-年续约频道单价 万元/个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2014 年、2015 年大陆酒店-年新增频道数同比上涨为 20%-25%，出于谨慎考

虑，2016 年以后年度按同比上涨 5%预测以后年度数量； 

大陆酒店-年续约频道数考虑 3 年服务周期到期后重新签约并扣减由于高端

酒店闭业或转行等因素，预测未来年度数据； 

销售单价，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平均售价确定未来年度销售单价。 

（2）海外酒店-多媒体系统服务收入预测的合理性 

未来年度海外酒店-多媒体系统服务收入具体预测情况见下表： 

市场及产品分类 
计量 

单位 

未来预测数 

2015 年 

4-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海外酒店-多媒体系统 

服务收入 
万元 550.94 611.32 913.21 1,215.09 1,516.98 1,818.87 

海外酒店-多媒体系统 

服务频道数量 
个 584.00 648.00 968.00 1,288.00 1,608.00 1,928.00 

海外酒店-多媒体系统 

服务频道单价 
万元/个 0.94 0.94 0.94 0.94 0.94 0.94 

海外酒店-多媒体系统服务频道数量根据现有服务合同，预计了 2015 年 4-12



月数量，并考虑了“文化走出去”战略对路安世纪未来业绩的促进作用，路安世

纪预计在 2017 能够和泰国地区签约，能够带来较大比例增幅，并在以后年度增

幅速度逐渐下降，预测以后年度数量。 

销售单价，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平均售价确定未来年度销售单价。 

（3）大陆酒店-频道收视服务预测的合理性 

未来年度大陆酒店-频道收视服务收入具体预测情况见下表： 

市场及产品分类 
计量 

单位 

未来预测数 

2015 年 

4-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大陆酒店-频道收视 

服务收入 
万元 1,453.81  2,683.36  3,454.80  4,264.75  5,115.25  6,016.13  

大陆酒店-频道收视 

服务频道数量 
个 11,337.00 15,611.00 20,099.00 24,811.00 29,759.00 35,000.00 

大陆酒店-频道收视 

服务频道单价 
万元/个 0.13

2
 0.17 0.17 0.17 0.17 0.17 

大陆酒店-频道收视服务频道数量，主要根据上一年度收视服务频道数量加

上当年新增多媒体系统服务频道数量，预测下一年度频道数量。 

销售单价，主要根据历史年度的平均售价确定未来年度销售单价 

（4）海外酒店-频道收视服务预测的合理性 

未来年度海外酒店-频道收视服务收入具体预测情况见下表： 

市场及产品分类 
计量 

单位 

未来预测数 

2015 年 

4-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海外酒店-频道收视 

服务收入 
万元 555.69  611.32  913.21  1,215.09  1,516.98  1,818.87  

海外酒店-频道收视 

服务频道数量 
个 648.00 648.00 968.00 1,288.00 1,608.00 1,928.00 

海外酒店-频道收视 

服务频道单价 
万元/个 0.86

3
 0.94 0.94 0.94 0.94 0.94 

海外酒店-频道收视服务频道数量，主要根据上一年度收视服务频道数量加

上当年新增多媒体系统服务频道数量，预测下一年度频道数量。  

海外酒店-频道收视服务频道单价，按基准日的平均售价确定未来年度销售

单价。 

                                                             
2由于频道收视服务为按年收费并逐月确认收入，2015 年 4-12 月的单价=年度单价*0.75。 
3同上。 



（5）电视运营商-频道收视服务预测的合理性 

电视运营商-频道收视服务收入的预测具体预测情况见下表： 

市场及产品分类 
计量 

单位 

未来预测数 

2015 年 

4-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电视运营商-频道收视 

服务收入 
万元 1,405.94  2,342.83  2,521.89  2,941.51  3,342.45  3,682.08  

电视运营商-频道收视服务收入，本次评估根据路安世纪已经签订的有线电

视网推广协议，并考虑拟开发泰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

亚、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有线电视运营商，预测未来年度数据。 

被评估单位的销售成本，主要根据历史年度数据预测以后年度数据。 

（6）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路安世纪具有丰富的业务积累和优质的客户基

础，在规模效应的影响下，路安世纪的收入及盈利能力将产生一定幅度上涨，路

安世纪的盈利预测情况客观，预测数据合理。 

2、2014 年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 1222 万元，2015 年预测净利润约 3000 万元，

同比大幅上升 145%。请结合标的公司在手合同、订单等信息补充披露盈利预测

的合理性，并请财务顾问与评估师发表独立核查意见。 

（1）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路安世纪在手订单及期后新签署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含税） 

时间 合同金额 已确认收入金额 未确认收入金额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11,476.02 7,242.68 4,233.34 

2015 年 4 月-6 月期间 1,518.40 0 1,518.40 

合计 12,994.42 7,242.68 5,751.74 

按照未确认收入金额排名，其中前十大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含税） 

签订日期 合同对方 合同金额 

2015 年 3 月 31

日前已确认收

入金额 

未确认收入金

额 

2013/11/27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838.20 372.53 465.67 

2015/3/1 辽宁广播电视台 299.64 - 299.64 

2015/5/4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293.95 - 293.95 



2015/4/24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292.00 - 292.00 

2015/3/30 天津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270.00 - 270.00 

2014/5/27 湖北广播电视台 540.00 270.00 270.00 

2015/2/10 
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255.00 - 255.00 

2014/11/11 
北京大科世纪电子有限公

司 
510.00 255.00 255.00 

2015/6/3 湖北广播电视台 193.50 - 193.50 

2015/4/15 安徽广播电视台 184.80 - 184.80 

 
合计 3,677.09 897.53 2,779.56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路安世纪出具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5]第 01530009），预计路安世纪 2015 年 4 月-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6,220.13 万

元，预计实现净利润 2,499.16 万元；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依据路安世纪在手

订单情况及期后新签署合同情况，路安世纪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良好，在手订单充

裕，能够实现盈利预测的数据，盈利预测是合理、谨慎的。 

（2）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路安世纪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在在手订单及

期后新签署订单情况良好，盈利预测是合理、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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